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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

樓

承辦人：陳帥先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44

傳真：02-27252869

電子信箱：bp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軍字第110300024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 (17111187_11030002455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110學年度第1期「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人

才庫培訓課程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9年7月21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90097594E號修頒

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訂於110年10月26、27日（星期二、星期三）假本

市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辦理，請各校(單位)核予參訓人

員公假及課務派代。

三、囿於場地限制，本次課程不提供停車位，請參訓人員利用

大眾交通工具前往，並攜帶識別證或本案公函以供辨識。

四、請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指引，並配戴口罩

落實個人衛生防護，倘因疫情影響，致延期辦理，將另函

通知。

正本：何聘任督學芳錫、魏大千律師事務所、睿品法律事務所、品和法律事務所、得盛

法律事務所、劉衡律師事務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

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立大學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